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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阵、聚力发展。提升市场化、国际

化、法治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普遍落

实“非禁即入”，出台新型政商关系行

为清单，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

服务体系，建立领导干部常态化听取

意见制度，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

增强城市投资竞争力。

三是着力稳定城市物价水平。系

统开展“一城一策”试点，加快建立房

我国的消费税不同于西方国家的

消费税。如美国，消费税是普遍征收

的，是对货物销售及劳务行为征收的

一种间接税，是流转税体系的一种。

而我国的消费税，更准确的说法应该

是特殊商品调节税，是对一些特定的

高消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销售及其

价格进行调节，使其产业发展更符合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有

利于我国整体经济产业布局的合理性

和可持续性。

自1994年消费税开征以来，消

费税在筹集财政收入、引导生产和消

费、促进节能环保、调节收入分配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产业

结构、消费水平的变化，消费税制度

逐渐出现了征收范围较窄、课税环节

相对单一靠前、税基偏小、税率结构

欠合理、调节力度欠充分等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调整消费税征

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

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

围”，为消费税改革指明了方向。通过

适当扩大并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将

从消费税立法看消费税改革
贾鹏

消费税由目前主要在生产（进口）环

节征收改为主要在零售或批发环节征

收，并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既可以

弱化地方政府对生产环节税收的依

赖，扩大居民消费和优化经济结构，

也可以扩大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增加

财政收入，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因此，

消费税改革关系到优化税制结构、稳

定宏观税负、完善地方税体系等税制

改革目标的有效实现，是建设现代税

收制度的关键性改革。

随着近年来我国税收立法进程的

加快，消费税立法势在必行，这也为

摘 要：2019年12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中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消费税改革

终于以立法的形式再次隆重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消费税立法也将加快消费税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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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既充分把握近期土地市场回暖的有利

条件，合理安排土地出让时序、节奏、

结构和规模，又正确引导预期，促进

供求平衡，坚决遏制房价上涨。重点

检查市区规模型商场、旅游景区、车

站码头、宾馆餐饮等商业流通领域价

格行为，提高“菜篮子”“肉篮子”“果

篮子”保障水平，确保市民生活必需

品的价格稳定和供应充足。加强企业

生产要素成本的监测预判，完善生产

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推进

电费、水费、气费等企业生产要素成

本实质降低。

（课题组成员：高翔 王朝晖 李晓

斌 杨锦地 何西龙 陈雪琳 杨雅寒 张

晓龙  执笔人：何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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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消费税改革

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征求意见稿中

可以看出，未来消

费税改革主要是

围绕“调整消费税

征收范围、优化消

费税税率和转移

消费税征收环节”

三个方面进行，笔

者认为最终将会

主要表现为：

一是调整消

费税征收范围。

近年来，党中央及

国务院多次提出，

将“高耗能、高污

染、高消费”的一

些产品纳入消费

税征收范围，并积

极探索为地方寻找新的消费税税源，

同时堵塞政策漏洞，完善现有征收范

围及结构，如调整游艇、贵重首饰及

珠宝玉石征收环节，重新设定现有产

品税目结构等。

二是优化消费税税率。由于在历

史渊源、国际税负水平、国家引导政

策等方面差异较大，消费税具有“一

品一率”的显著特点。遵从量能负担、

简化税制、便于征管等原则，与征收

范围、征收环节的调整统筹考虑，对

现有税目税率进行优化，主要有三种

情况：提高税率、税率维持不变和降

低税率。

三是转移消费税征收环节。为均

衡地区间收入，也为减少地方重复建

设、盲目追求GDP的冲动，将消费税

由生产（进口）环节和批发环节统一

至批发和零售环节。但由于消费税各

品目之间差异性很大，很可能会逐步

逐个进行调整。

当然，消费税改革必然会对纳

税人的税收负担产生变化影响。如果

将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税率

不变或提高，必然提高产品的税负水

平。增加的税负将在生产（进口）、批

发、零售企业，以及消费者之间进行

分配，各方承担的比例取决于产品的

供需关系和产品的需求特性。如果产

品供大于求，税负将较易于向供方转

嫁；反之，则较易于向需方转嫁。如

果产品刚性需求强（如成品油），消费

者负担能力强（如超豪华汽车），税负

将较易于向需方转嫁；反之，则较易

于向供方转嫁。根据一般规律和以往

改革经验，为获取更大利润，虽然生

产（进口）环节取消征收消费税，生产

（进口）企业仍倾向于保持原价格不

变或小幅降价，从而导致零售环节价

格上涨，加重零售商或消费者负担。

根据以往改革经验，改革后零售商税

负会有不同程度增加，部分税目表现

为零售价格上涨，生产企业总体上会

减轻负担。

因此，笔者建议，在改革的同时，

也要加快配套措施的制定和出台。一

是由于消费税改革后地方两税基数和

附加发生变化，需要中央通过转移支

付等方式予以解决。二是加强对酒类

产品的规范管理，探索建立专门的酒

类税收管理制度，为解决征管问题创

造良好条件。三是结合消费税改革，

相应调整相关商品“行邮税”税率。同

时，海关加强对私人入境的税收征管，

减少或杜绝应税商品无税入关。四是

加强对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研究，及

早对电子商务征收各项税收，促进税

收公平、防止税源流失。

（作者为安永（中国）税务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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